
附錄一  名詞解釋 

一、 都市： 

依美國出版的《現代社會學詞典》中在都市一詞之下的解釋是：

「人們的一個密集，居住在一個比較小的地區並從事非農業的職業。

一個都市人口的活動是專業化的，且在功能上是互相關係的，並由一

個正式的政治體系所管制。」【44】都市的定義，有人以品質的觀感

來定義都市，也有人從人口數量來定義。從品質上來定義，都市是行

政、防衛、文化、生產、交通、保養等任何方面均負有中心使命的人

類集團。「都市」兩字的意義，我國古代有認為「國城曰都，都者國

君所居。」即政治中樞之地，為政治性聚落。漢書食貨志：「商賈大

者積貯倍息，小者坐列販賣，操其奇贏，日遊都市。」食貨志所載，

則市為貨物集散、人群聚集的地方，也就是商業貿易中心，為商業或

經濟性的聚落【45】。本文所提都市係指依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

類：「都市化地區」。指兩萬人以上之聚居地、人口密度每平方公里三

百人以上，「都會區」指中心都市和衛星市鎮總總人口達三十萬以上

【46】。 

二、 火災搶救： 

本文火災搶救範圍含括火災發生後之報案、指令電話通報、派遣

資訊系統、出勤救災人力、出勤機制、影像傳輸管制、搶救人力、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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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佈署規劃、路況排除、水源系統運用、消防戰術與救災執行等。 

三、 消防力： 

所謂消防力【47】，指人員、裝備與據點（廳舍）, ，此三者一

般稱為消防力的三要素。人員係指參與火災搶救之消防人員，這些人

員必須經過專業訓練，而且具有優秀的技術與振奮的消防精神。裝備

指足以迅速、確實撲滅火災之車輛、器材，包括個人與消防單位之裝

備。據點（廳舍）指提供消防救災人員待命，消防救災車輛、器材擺

放的地點。 

消防戰術的成功與否取決於消防單位之組織活動是否能順利展

開。而消防戰力三要素－人員、車輛（裝備）、據點（廳舍）為消防

戰術中不可或缺的基本力量。一般而言，有充足的人員、實用的車輛

裝備、完整綿密的據點（廳舍），便可稱為充實的消防戰力。此外，

如果加上嚴謹的組織編組、經過嚴格訓練的精良隊員、完全整備待命

的車輛裝備、短距離含蓋完整的廳舍，且在災害發生時能夠發揮最大

的功能，便是真正充實完善的消防戰力。 

四、搶救時間： 

所謂搶救時間，指最初消防車輛及消防人力到達火災現場至火災

熄滅所需時間。搶救時間之單位，則配合受理案件記錄簿中之最小單

位，以分做為單位。為何不採消防車輛開始放水至火災熄滅所需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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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，因為一般消防單位到達火災現場會以無線電回報「到達現場」，

接下來消防人員正忙於救災工作，當放水時經常無法再回報，所以無

獲得正確的時間；又為何不採火災控制時間，而以火災熄滅所需時間

做為研究，因為消防人員（現場初級指揮官）對於火災控制之定義認

知差異甚大，且雖然火災已控制不再擴大，但仍持續在燃燒，現場亦

持續在搶救，所以應列入搶救時間。 

五、到達時間 

所謂到達時間，指自民眾報案消防執勤人員接通 119 電話起，至最初

消防車輛、人員到達火災現場的時間。到達時間之單位，則配合受理

案件記錄簿中之最小單位，以分做為單位。這段時間是受理報案時

間、通報救災單位時間、消防人員整裝出勤時間及消防車抵達火災現

場時間之總和；若加上火災發生到民眾發現報案這段時間，即為整個

火災消防單位到達前的時間。這任何一段時間都影響到消防單位到達

後整個火災的搶救，本應以此做為研究較為真確，但因報案前的時間

是無法有效統計的，亦非消防單位可掌握的，所以本研究僅以到達時

間做為研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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